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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科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169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关于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

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、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

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1.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发行

价格为 18.30 元/股，认购对象陈钢、杨正高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

人，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，发行对象已就借贷部

分资金与出借人基本达成一致意见，但尚未签署相关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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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各认购对象用于本次认购的具体资金

来源及筹集进展，并补充借款协议的签署情况及借款金额、利率、

期限、担保、还款安排和争议解决机制等主要条款内容，结合上

述因素进一步论证各认购对象是否具备资金实力；（2）是否存

在对外募集、代持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

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，是否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

实际控制人、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

财务资助、补偿、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，本次发行是

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宜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；

（3）本次募投项目当前进展及董事会前投入情况，是否存在置

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

类第 6 号》6-9 及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规定核查问题（1）

至（3）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2.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前次募投项目“无卤阻燃剂扩产建设项目”

及“池州聚苯乙烯生产建设项目”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；2）

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池州聚苯乙烯生产建设项目、无卤阻燃剂

扩产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。原募投项目“无卤阻燃剂扩产

建设项目”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“池州无卤阻燃剂扩产建设项目”

合并实施，目前募集资金使用比例仅为 12.83%；3）“年产 40,000

吨改性塑料扩建项目”和“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已于 2022 年 3 月达

到可使用状态，“年产 40,000 吨改性塑料扩建项目”实际达产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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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及预期，公司将上述两个募投项目结项，并将节余募集资金

18,064.49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前次募投项目当前实施进展及募集资

金后续使用计划，募集资金是否按计划投入，“池州无卤阻燃剂

扩产建设项目”使用募集资金比例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，“年产

40,000 吨改性塑料扩建项目”实际达产情况不及预期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预计效益能否达到预期，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

（2）前次募投项目变更、结余、合并实施的原因及合理性，项

目实施环境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，是否存在实施障碍，是否履

行内部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；（3）剔除超募资金影响后，

前次募投项目变更前后非资本性支出的具体金额及占前次募集

资金总额的比例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3.关于主营业务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公司通过并购、自建同时开展多项新业

务，包括磷化工、导光板、透气膜、液化石油气、租赁业务等；

2）2021 年 7 月，海南聚马水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聚马”）

组建成立，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，子公司聚石生物持有其 100%

的股权，2021 年新增纳入合并范围，拟开展海马养殖业务，后

海南聚马注销；3）2022 年 8 月，公司拟出资 2.3 亿元参与安徽

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投资，2023 年 1 月，安徽省和

县人民法院已裁定批准海德化工的重整计划草案。根据公开资料，

2023 年 6 月已完成股权过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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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公司对外投资的背景及目的、新

业务与主营业务的关联程度及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协同性，说明公

司上市后是否聚焦主业，相关投资是否投向科技创新领域；并结

合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布局等，说明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是

否会发生重大变化；（2）新业务开展情况及经营质量，并分析

对公司后续经营情况的影响；（3）公司参与破产重整事项的资

金来源，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，是否存在推进重整的障碍；（4）

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流的具体投向，是否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及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4.关于融资规模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

总额不超过 30,000.00 万元（含本数）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

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现有货币资金用途、现金周转情

况、利润留存情况、预测期资金流入净额、营运资金缺口等情况，

说明本次募投项目融资规模的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公司用于对外

投资、新业务开展等资金未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，说明本次

募集资金的必要性；（3）相关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

是否符合相关规定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5.关于经营业绩 

根据公开资料，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.57 亿元，与公

司前期披露《2022 年年度业绩快报》所列示的营业收入 43.28 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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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存在一定差异。2021 年，公司因贸易收入政策由总额法变

为净额法，年报收入较业绩快报调减 2.29 亿元。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 395,741.55 万元，

同比增长 55.65%；归母净利润 4,504.84 万元，同比下滑 45.77%。

增收不增利主要系：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年毛利率影响较大，

及产业链上下游整合期间，公司资产、业务、机构和人员规模进

一步扩张，部分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整合管理期内未实现盈利；2）

报告期内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,630.19 万元、

4,243.70 万元、8,705.96 万元、-3,948.15 万元；3）报告期内，境

外销售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3.16%、40.29%、35.93%、

40.86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业绩快报列示的营业收入与公司年报

披露的营业收入存在差异的原因，多次出现调整收入的合理性，

内部控制是否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；（2）结合下游需求、公司

业务布局、主要产品毛利率、同行业可比公司等情况，说明报告

期内公司增收不增利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影响增收不增利的因素是

否改善或消除，并完善相关风险提示；（3）结合影响经营现金

流的应收、应付、存货等主要变化情况，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与净利润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改

善经营性现金流的措施及实施效果；（4）结合境外销售的具体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地区、产品种类、销售量、销售金额及

占比、境外销售模式及流程、主要客户情况，说明境外销售收入

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海关数据匹配，是否与同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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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比公司存在显著差异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并分别说明对

境内和境外销售采取的核查程序、方法、比例及充分性。 

6.关于偿债能力 

2022 年末，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8.06 亿元，同比增长 17.03%；

长期借款 2.75 亿元，同比增长 61.02%。本期产生利息费用

5,873.93 万元，同比增长 39.84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以列表形式说明报告期内有息负债的

主要情况，货币资金及对外借款与利息收支的匹配性；（2）结

合借款偿还安排、偿债能力指标、同行业可比公司等情况，说明

是否存在重大偿债风险及应对措施，并完善相关风险提示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7.关于商誉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公司于报告期内因收购龙华化工、冠臻科技、

普立隆等股权形成的商誉约14,915.62万元，其中2021年冠臻科技

经商誉减值测试后，计提商誉减值准备7,040.27万元，截止2023

年3月31日商誉账面价值仍有8,559.11万元。其中：冠臻科技2021

年未完成2021年度业绩承诺，计提减值准备7,040.27万元；2022

年4月，聚石化学与冠臻科技对标的公司全部股权的估值进行适

当调整，公司收购其55%股权的交易对价总额调整为6,000万元，

2022年，冠臻科技未达业绩承诺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收购冠臻科技的主要考虑，交易对手

方与公司及主要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并结合公司与冠臻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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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的具体内容、估值和业绩承诺的调整原因及

合理性等，说明公司相关决策程序是否合法合规，是否符合《上

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，是否存

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；（2）2021 年对冠臻科技计提减值

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，2021 年冠臻科技未完成业绩承诺是否已

支付业绩补偿款；（3）2022 年冠臻科技业绩低于业绩承诺的情

况下，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调节业绩的情

形，以后年度是否存在商誉大幅减值风险；（4）结合收购原因、

标的公司历史业绩，说明除了冠臻科技之外其他公司的商誉的形

成情况，报告期内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报告期各年

度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所考虑的关键指标是否存在明显差异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

核查问题（1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关于财务性投资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公司多次对外投资，包括对常州智文光电科

技有限公司、广州楷石医药有限公司，广州盛门新材料科技有限

公司等进行投资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公司的投资程序及履行情况，是否合

理、合规；（2）对上述公司投资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主

营业务、投资时间、收益情况、协同效应，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

上下游以获取技术、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，未认定为

财务性投资的依据是否充分；（3）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

日前六个月起至今，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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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具体情况；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、期限较

长的财务性投资（包括类金融业务）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对事项（1）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事项（2）、（3）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9.关于其他 

9.1 根据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公司存在 6 次行政处罚事项。 

请发行人说明处罚原因、对应处罚及整改情况，是否构成重

大违法违规行为，公司内控制度是否健全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9.2 根据申报材料，报告期末，公司研发人员有博士 1 人、

研究生 38 人、本科 84 人等合计 331 人。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

分别为 4,230.19 万元、8,330.51 万元以及 10,441.12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结合研发人员构成、相关业务的技术性要求，说明

研发人员认定准确性；结合研发投入的具体投向，说明是否投向

科技创新领域。 

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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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外，

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体加

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构对

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写明

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并保

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七月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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